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産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集車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於2022年7月6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zse.cn)刊登之《中集車輛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A股首次公開發行前已發行部分股份和戰略配售股份上市流

通的提示性公告》，僅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中集車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李貴平 

執行董事 

 

香港，2022年7月6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九位成員，即麥伯良先生**、李貴平先生*、曾邗先生**、王宇先生**、

賀瑾先生**、黃海澄先生**、豐金華先生***、范肇平先生***及鄭學啟先生***。 

 

* 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证券代码：301039              证券简称：中集车辆              公告编号：2022-046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A 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部分股份和战略配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A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和A股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541,602,041股，占公司A股

股本的37.2573%，占公司总股本的26.8439%，限售期为自公司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12

个月。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户数共计9户，其中A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

分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为5户，股份数量为472,636,525股，占公司A股股本的

32.5131%；A股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为4户，股份数量为

68,965,516股，占公司A股股本的4.7442%；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7月8日（星期五）。 

 

一、A 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和战略配售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19 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52,600,000 股 ，并于 2021 年 7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前总股本为 1,765,000,000 股，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后总股本为 2,017,600,000 股，其中 A 股



1,453,680,000 股， H 股 563,920,000 股。 

2022 年 1 月 10 日，公司 A 股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 A 股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A 股股本为 1,453,680,000 股，其中限售股份数量

为 1,270,045,516 股，占公司 A 股股本的 87.3676%，其中 A 股首次公开发行前

股份数量为 1,201,080,000 股，A 股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68,965,516

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 A 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部分股份

472,636,525股和A股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68,965,516股，合计541,602,041

股，合计占公司 A 股股本的 37.2573%，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439%，限售期为自

公司 A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自公司 A 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股

份增发、回购注销、派发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公司总股本

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的持有公司 A 股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

市公告书》中做出承诺如下： 

（一）关于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1、本次解除限售的 A 股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 

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太富祥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台州太富祥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象山华

金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龙源港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南山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南山大成新材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承诺： 

（1）自公司 A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承诺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A 股发行上市前已持有的

内资股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承诺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3）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 A 股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承诺人同意对其所持公

司 A 股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2、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现任或离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部分现任或离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李贵平、王宇、曾北华、李志敏、

叶剑峰、蒋启文、孙春安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2）如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期间公司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发行价将进行相应调整，下同）， 或者公司上市后 6 个月期末（2022 年 1 月 8

日，非交易日顺延）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 6 个月。 

（3）锁定期满后，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

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离任监事 

公司离任监事刘洪庆、李晓甫承诺： 

（1）自公司 A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A 股发行上市前已持有的内资

股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锁定期限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

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将继续遵守前述限制以

及《公司法》对监事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

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应遵守上述规定。 



（3）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影响本承诺的效

力，在此期间本人应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4）如果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述股份锁定期另有特别规定，

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5）本人减持股份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规则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减持期限、数量及比例等法定限制。若本人存在法定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的，本人将不进行股份减持。 

（6）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关于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太富祥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台州太富祥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象山华

金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9 号）、《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证上

[2017]820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满足前述规定的前提下，

承诺人可对所持公司 A 股股份进行减持。若《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证上[2017]820

号）被修订、废止，承诺人将依据不时修订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证

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要求进行减持。             

2、如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 A 股股票的，承诺人

将依法承担责任。 

3、承诺函受中国法律管辖并依照中国法律解释。 

4、承诺函不可撤销。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公司战略配

售股东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工商

变更名称为“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获配股票的限

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公司 A 股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2 年 7 月 8 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541,602,041 股，占公司 A 股股本的 37.2573%，

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439%；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户数共计 9 户，股东人数共计 8 名，中保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通过 2 个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 

股份

性质 
股东名称 

限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 

（股） 

占 A 股股本

的比例 

占总股本的

比例 

A 股

首次

公开

发行

前已

发行

股份 

平安资本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太富祥

中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67,836,525 167,836,525 11.5456% 8.3186% 

平安资本有限责任

公司－台州太富祥

云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61,602,500 161,602,500 11.1168% 8.0096% 

象山华金实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6,877,500 96,877,500 6.6643% 4.8016% 

深圳市龙源港城企

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23,160,000 23,160,000 1.5932% 1.1479% 

深圳南山大成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深

圳南山大成新材料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3,160,000 23,160,000 1.5932% 1.1479% 



小计 472,636,525 472,636,525 32.5131% 23.4257% 

A 股

首次

公开

发行

战略

配售

股份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28,735,632 28,735,632 1.9768% 1.4242%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保险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25,862,068 25,862,068 1.7791% 1.2818%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14,367,816  14,367,816 0.9884% 0.7121% 

小计 68,965,516 68,965,516 4.7442% 3.4182% 

合计 541,602,041 541,602,041 37.2573% 26.8439% 

注：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

东中，无股东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无股东为公司前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象山华金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市龙源港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公司

董事会承诺将监督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

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其履行承诺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 A 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 A 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占 A 股股

本比例

（%） 

股数（股） 股数（股） 

占 A 股股

本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1,270,045,516 87.37 -541,602,041 728,443,475 50.11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83,634,484 12.63 +541,602,041 725,236,525 49.89 

三、A 股总股本 1,453,680,000 100.00 0 1,453,680,000 100.00 

注：以上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

准。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

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中集车辆 A 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部分股份和战略配

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书； 

2、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首次公

开发行前已发行部分股份和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六日    




